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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氛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寻常的现象。 20 世纪下半叶, 气氛

在施密茨的新现象学中被概念化和专题化。 在施密茨的新现象学中, 气氛概

念主要用于说明弥漫于身体在场空间中的情感现象, 但气氛本身不限于情

感, 还包括了身体在场的空间中显现的事物以及自然现象等。 如此复杂多元

的气氛被施密茨和伯梅理解为作为影响力显现并作用于身体的半物、 身体在

场的场域、 身体主体和绽出的客体共同在场的源始间现象。 通过现象学的解

读, 气氛概念不仅在与艺术评论、 教育学等领域的结合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解

释力, 而且为哲学内部的情感、 知觉以及存在论诸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和可能。 最后, 本文还简要描述了气氛概念的跨文化比较的潜力, 以及气氛

与中国气哲学之间可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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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现象学中的气氛概念

气氛是日常生活与经验中十分寻常的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 气氛一词

的用法非常广泛, 它可以描述情感, 如节日欢快的气氛; 它可以表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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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感和特征, 如博物馆或者公园的气氛; 它可以指人与人的关系, 如家

庭成员之间爱的气氛; 它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然天气或者时节, 如春日的气

氛或者暴雨将至的气氛。 在我们的感受中, 气氛现象通常模糊多样而意义

繁多、 转瞬即逝且难以言说, 因此在传统的西方哲学理论中, 它几乎没有

任何地位。
20 世纪下半叶, 气氛 ( Atmosphäre) 一词在施密茨开创的 “ 新现象

学” 传统中被概念化和专题化。① 虽然气氛现象也曾经通过阿尔多诺的

“盈溢” 、 本雅明的 “光晕” 、 奥托的 “努秘” 以及博尔诺的 “情调” 等概

念被探讨,② 但是直到施密茨那里, 气氛才作为一个现象学的重要概念, 以

情感为基点得到系统的反思, 可以说, 他的气氛理论最系统、 最成熟也最具

影响力。 在理论探索方面, 施密茨关于气氛概念的一系列观点形成了一个共

鸣场, 此后, 对气氛的现象学研究大多基于与施密茨基本观点的互动, 其中

不仅有接纳和发扬, 还有批判或创造性的继承。 例如, 伯梅不再以情感而是

以空间为基点对气氛概念进行了挖掘, 并把气氛概念置入 “新美学” 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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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 20 世纪 60 年 代 起 , 赫 尔 曼 · 施 密 茨 ( Hermann Schmitz ) 陆 续 出 版 了 十 卷 本 的

《哲 学 体 系 》 ( System der Philosophie ) , 并 由 此 开 创 了 “ 新 现 象 学 ” ( Neue
Phänomenologie) 传统 。 其中 , 1969 年出版的第三卷第二部着重探讨了情感空间及气

氛现象 。 参见 Hermann Schmitz, Der Gefühlsraum, Bonn: Bouvier, 1969。 对新现象学的

介 绍 也 可 以 参 见 Jens Soentgen, Die verdeckte Wirklichkeit Einführung in die Neue
Phänomenologie von Hermann Schmitz, Bonn: Bouvier, 1998; Hermann Schmitz, 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Neue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 Verlag Karl Alber, 2012。 中文介绍参见

庞学铨: 《新现象学述评》 , 《浙江学刊》 1994 年第 2 期, 第 51 ~ 55 页; 庞学铨: 《新

现象学的情感理论》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5 期, 第 2 ~ 13
页; 庞学铨: 《何为新现象学?》 ,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 第

1 ~ 6 页。
气氛的研 究 者 格 诺 特 · 伯 梅 认 为 , 阿 尔 多 诺 的 “ 盈 溢 ” ( Mehr ) 、 本 雅 明 的 “ 光

晕 ” ( Aura) 以及奥托的 “努秘 ” ( das Numinöse ) 都可以看作对气氛现象的理论阐

述 ,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p. 21, 25 - 28。 此外 , 奥托·博尔诺也讨论过气氛的议题 , 他的研究没有受施密茨

的影响 , 而是继承了海德格尔对情感问题的现象学研究 。 在博尔诺的研究中 , 气氛

没有作为一个概念被专题化 , 而是和 “ 情调 ” ( Stimmung) 概念作为同义词交替使

用 。 参 见 Otto Friedrich Bollnow, Die pädagogische Atmosphär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efühlsmäßigen zwischenmenschli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Erziehung, Heidelberg: Quelle &
Meyer, 1964。



架中考察, 认为气氛是新美学的基本概念。① 福克斯批评了施密茨气氛理论

中潜藏的 “非人格式的情感理论”,② 并把气氛置入情感现象学的脉络中进

行更全面的考察。③ 此外, 意大利哲学家格利菲洛也继承了施密茨的思想,
进一步提出了气氛学, 并对气氛学的存在论规定有所探讨。④

根据施 密 茨 的 观 点, 新 现 象 学 的 任 务 在 于 对 “ 自 发 的 生 活 经 验 ”
(unwillkürliche Lebenserfahrung) 的把握。 “自发的生活经验” 指的是 “所有

那些我们注意到的、 没有刻意去弄清楚的遭遇”,⑤ 而气氛就属于这种 “自

发的生活经验”。 这些日常的遭遇往往显现于复杂的处境中, 而且具有繁复

而不可化约的意义, 因此, 作为一种自发的生活经验, 气氛成了一个非常棘

手的概念。⑥ 气氛现象时时变动, 而且多义含混。 面对如此驳杂而难以捕捉

的现象, 理论化及其定义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并且, 从现象学的视角来

看, 无法从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视角去理解, 而只能身处其中并在情感的触动

( affektive Betroffenheit) 中去领会气氛。 也就是说, 气氛概念是无法被客观

定义的。 鉴于近代西方哲学理论长久以来对客观及确定性的追求以及情感的

低级地位, 气氛现象本身就拒绝被理论化因而是反 (西方) 哲学的。
针对这一理论困境, 施密茨指出, 虽然长久以来主流西方哲学对明晰

性过分高估, 但这些从根本上就模糊多义的生活经验和现象也需要得到理

论化的说明。 而且, 施密茨认为, 这一理论化工作并不是要给模糊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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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特别是

该书第一章中论述的 “气氛作为新美学的基本概念” ( Atmosphäre als Grundbegriff einer
neuen Ästhetik) 。 对此章的翻译参见 [德] 格诺特·伯梅: 《气氛作为新美学的基本概

念》, 谷心鹏、 翟江月、 何乏笔译, 台湾 《当代》 2003 年总第 188 期, 第 10 ~ 33 页。 在

新美学的理论框架中, 伯梅认为施密茨的气氛概念只强调了气氛情感触动的一面, 因此

只能算是接受美学; 另外, 伯梅强调了气氛的可营造性, 并提出了气氛的另一个面向,
即生产美学。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 31。
参见 Thomas Fuchs, Leib Raum Person Entwurf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nthropologie,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0, p. 84。
参见 Thomas Fuchs, The Phenomenology of Affectivi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Psychia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12 - 631。
参见 Tonino Griffero, Atmospheres Aesthetics of Emotional Spaces, London: Ashgate, 2014,
pp. 119 - 128。
参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30。
许多研究者都提到过气 氛 的 复 杂 性 和 模 糊 性, 例 如, 施 密 茨 认 为 气 氛 具 有 多 义 性

(Vieldeutigkeit) 、 未决性 (Unentschiedenheit) 以及模糊性 (Verschwommenheit) , 伯梅认

为气氛 是 不 确 定 的 ( etwas Unbestimmtes ) 、 难 以 言 喻 的 ( schwer Sagbares ) 、 弥 漫 的

(diffus) 且朦胧的 (nebelhaft) 。



现象一个清晰且准确的说明, 并以此消解其丰富的多义性, 而是要从实事

出发, 对模糊现象的模糊性本身给出准确且细致的说明。 因此, 气氛现象

的模糊性并不能说明它没有哲学理论意义, 而只能说明它不适合用近代西

方以明晰性为追求、 以 “物 / 实体 - 存在论” ( Ding / Substanz-Ontologie) 为

模型的理论去表达。 而一旦找到合适的方法去研究气氛现象, 哲学思考的

方法和思路本身也会得到拓宽。 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新现象学的气氛

概念, 特别是新现象学展开这一概念的方式, 来挖掘其背后潜藏的哲学

潜能。

二、 何为气氛

在施密茨的新现象学体系中, 气氛概念基于对情感、 身体以及空间的

重新理解, 并在这些概念的关联中显现其意义。 首先, 施密茨的气氛概念

主要用于说明情感源始的空间性特质。 施密茨批判了西方哲学传统中 “情

感的内摄” ( Introjektion der Gefühle) 问题。 他指出, 在荷马、 古希腊诗人

以及悲剧作家那里, 情感是一种外在的、 攫取人的诸神的力量,① 而从公

元前 5 世纪开始, 情感逐渐变成了私人的灵魂状态, 它是灵魂的触动, 并且

只属于封闭的内在世界。② 自此, 情感就被囚禁在灵魂中了。 为了让情感从

内摄中解放出来, 施密茨提出了一个对情感的极端外化的解释。 他回到了远

古希腊传统与源始宗教传统,③ 认为情感本身不是主观私人的灵魂状态, 而

是 “倾洒于空间的气氛与攫住身体的力量”。④ 对施密茨来说, 情感即气

氛。 作为气氛, 情感像天气和声音等现象一样萦绕和倾洒于空间之中, 从

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空间现象。 这并不是说, 气氛是本质上内在情感的向外

投射或者表达内在情感的某种修辞, 而是说, 情感本身首先和根本上是弥

漫于空间的气氛, 其次才作用于主体, 成为属我的情感。⑤ 作为气氛,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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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Hermann Schmitz, Der Gefühlsraum, Bonn: Bouvier, 1969, pp. 409 - 435。
参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p. 7, 21,
30。
远古 希 腊 传 统 与 源 始 犹 太 - 基 督 教 宗 教 传 统 对 情 感 的 理 解 参 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p. 44 - 49。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30.
参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35。 当

然, 不是所有的气氛研究者都接受这一极端的观点, 参见下文中福克斯对这一观点的

批判。



感变成了 “准客体情感” ( quasi-objektive Gefühle) , 基于这样对情感极端外

化的理解, 施密茨认为, “情感并不比乡间小路更主观, 它只是更加不容易

被确定下来”。①

其次, 气 氛 作 用 于 身 体 ( Leib )。 身 体 不 是 基 于 身 心 二 分 的 躯 体

(Körper) , 而是整体性的、 活着的身体。 活着的身体是知觉着世界与自身、

充满动力的身体, 也是与世界和他者、 他物交流的身体。 对气氛现象来说,

最重要的身体机制是情感的触动 ( leiblich-affektives Betroffensein)。 正是通过

身体的触动, 身体成了气氛的共鸣体,② 也正因如此, 气氛才能够作用于我

们, 成为攫住身体的力量。

最后, 作为情感的气氛弥漫和充塞的空间不是一个几何意义上的三维空

间, 而是身体在场参与的体验空间。 因此, 气氛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 “身体

在场” ( leibliche Anwesenheit) 。 不同于三维空间, 身体在场的体验空间不是

由方位、 距离这些数值定义的, 而是一个 “无表面空间 ” ( flächenloser

Raum), 因此, 气氛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无边地倾洒和蔓延。 施密茨指出,

气氛 “占据了无表面的空间或地区”。 ③在此意义上, 气氛不仅显现为空间性

的情感, 而且可显现为身体在场知觉到的天气、 声响、 寂静等现象。

总而言之, 在施密茨的新现象学中, 气氛概念主要用于说明弥漫于身体

在场空间中的情感现象。 在他看来, 情感从根本上是气氛, 但反过来, 气氛

却不仅仅是情感, 还包括了一些充塞于身体在场空间并有可能引发情感触动

的现象, 如天气、 寂静等。 那么, 具有如此多元面孔的气氛究竟是什么呢?

施密茨提出, 占据了身体在场空间的气氛是一种 “半物” (Halbding)。

在主 客 二 分 的 世 界 中, 气 氛 似 乎 描 述 了 某 种 缺 乏 本 质 的 “ 非 物 ”

(Unding)。④ 一方面, 它既不是主体的心理现象, 也不是主体心理向外的投

射; 另一方面, 它不是物, 也不是依附于物的属性。 但是, 施密茨认为这样

的 “非物” 也具有实在性, 并把这种既无法归类于主体也无法放置入客体

但具有实在性的气氛定义为 “半物”。 首先, 与 “整物” (Vollding) 相比,

“半物” 的连续性可以被打断: 它可以消失一段时间, 再出现的时候我们依

然能够判定它是同一种 “半物”, 而不需要去追问在消失的一段时间里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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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Hermann Schmitz, Der Gefühlsraum, Bonn: Bouvier, 1969, p. 87.
参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9。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30.
参见 Jens Soentgen, Die verdeckte Wirklichkeit Einführung in die neue Phänomenologie von
Hermann Schmitz, Bonn: Bouvier, 1998, pp. 68 - 69。



了哪儿。 其次, 对 “半物” 来说, 原因和作用是合二为一的。 对 “整物”
来说, 例如石头, 当我们扔石头的时候, 石头是原因, 扔是作用, 但对 “半

物” 例如风来说, 风和吹本身不是原因和作用, 而是一体的。① 如此理解,
作为 “半物” 的气氛不是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原因, 而是影响力本身。②

作为 “半物”, 气氛具有 “准客体性” (Quasi-objektivität) 。 但这并不能

说明我们接下来就能把气氛作为一个准客体对象加以分析、 分类和观察。
“半物” 虽然用了 “物” 这样的表述, 但它不能被客体化。 “气氛是半物”
回应的不仅仅是 “什么是气氛” 这样的问题, 这一问法本身就预设了气氛

是对象物, 它应该有一个实体及诸多属性, 并且可以以某种客观的方法加以

分析研究。 伯梅认为, “气氛是什么” 无法完整地定义气氛现象本身, 主体

的触动也构成了气氛现象不可或缺的因素。 因此, 对气氛的理解也包含了气

氛如何向我们显现,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身体的触动和知觉去体验气氛。 也正

因此, “气氛是半物” 这一论断并不涉及对气氛的错误物化, 作为 “半物”
的气氛不是一个以实体为基础的物, 而是具有实在性的影响力或场力本身,
它通过作用于身体才显现。 因此, “半物” 与其说是 “物”, 不如说是一种

作用于身体的影响力或场力。③

所以, 对气氛现象来说, 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知觉主体的身体在场、
具身知觉及其处身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气氛不仅是准客体的, 而且是准

主体的。 据此, 伯梅提出, 气氛是 “身体在场的场域”。 基于身体在场以及

具身知觉, 周遭环境、 自然风景都成为了 “我们身体 - 感官感觉的相关物

(das Korrelat unseres leiblich-sinnlichen Spürens)”。④ 因此, 不仅情感可以是

气氛, 而且天气、 风景、 器物等也可以通过与具身知觉的关联成为气氛。 在

伯梅那里, 对天气的气氛性理解形成了 “天气现象学”。 “天气现象学” 不

探究 “什么是天气” 这样的问题, 而是聚焦于 “天气如何被我们知觉”。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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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Hermann Schmitz, Entseelung der Gefühle, in Kerstin Andermann and Undine Eberlein,
eds. , Gefühle als Atmosphären neue Phänomenologie und philosophische Emotionstheor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p. 30。
参见 Tonino Griffero, Atmospheres Aesthetics of Emotional Spaces, London: Ashgate, 2014,
p. 120。
福克斯认 为 , 气 氛 作 为 场 力 ( Feldkraft ) 起 作 用 。 参 见 Thomas Fuchs, Leib  Raum  
Person  Entwurf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nthropologie, Stuttgart: Klett -Cotta, 2000,
p. 215.
参见 Gernot Böhme, Das Wetter und die Gefühle: für eine Phänomenologie des Wetters, in
Kerstin Andermann and Undine Eberlein, eds. , Gefühle als Atmosphären Neue Phänomenologie
und philosophische Emotionstheor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pp. 154, 155。



与我们日常对天气的询问一致, 我们总是问 “今天天气如何”, 而不会问

“今天天气是什么”。 要想知道天气如何, 天气预报里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必须走出去, 暴露在天气之中去感受它。 而且, 天气也总是触动我们的

情感, 如雷雨交加的夜晚使人感觉压抑或者阳光明媚的春日使人感觉清爽

等。 所以,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时常是充满情感的。 伯梅认为, 这种看似

随意的回答方式并非不科学, 而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 即天气与我们充

满情感与关切的具身知觉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知觉与客观数据一道构成了

天气特征的一部分。① 因此, 在言说天气之时, 我们不是仅仅在言说无关自

身痛痒的话题, 也同时言说了自身的感觉和处境。 在以身体在场为核心的气

氛场域中, 天气和情感展现了内在的亲缘性。
气氛不仅揭示了知觉主体自身的身体在场, 还揭示了知觉主体与他者、

他物的共同在场。 伯梅指出, 气氛是被物、 人的在场或各种环境的关联组合

浸染的空间。 如此理解, 它不仅是身体在场的场域, 还是事物在场的场

域。② 并且, 这种共同在场不是众多物理之物的堆砌, 而是构成了有影响力

的在场。③ 从这一点来看, 气氛是一种 “间现象” ( Zwischenphänomen)。 从

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气氛既不是主体的内在状态, 也不是客体的特征。
一方面, 它不是内在于个体灵魂的情感向外部的投射, 而是一种空间性的力

量; 另一方面, 它也不是内在于客体的客观属性, 而是一种 “半物”, 并拥

有知觉的特征, 只在具身知觉的过程中呈现其完整性。 气氛不完全取决于主

客任何一方, 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任何一方, 它具有主体与客体间的 “间地

位”。④ 因此, 伯梅也把气氛解释为 “周围环境特质和处身性之间”, 即两者

相互关联的方式和媒介。 如此理解, 气氛展现了知觉者与被知觉者的共同

实在。⑤

并且, 气氛现象不仅仅是主客间的, 还是前主客间的, 它确证了自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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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 Gernot Böhme, Das Wetter und die Gefühle: für eine Phänomenologie des Wetters, in
Kerstin Andermann and Undine Eberlein, eds. , Gefühle als Atmosphären Neue Phänomenologie
und philosophische Emotionstheor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p. 154。
参 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
p. 33 。
参见 Tonino Griffero, Atmospheres and Lived Space,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No. 14, 2014,
pp. 29 - 51。
对 “间地位 ” 的描述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 22。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p. 22 -
23, 34。



他者源始的共同在场, 揭示了我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是正以某种

方式处身于周遭环境之中, 并与他者 (他人、 他物以及环境) 进行身体的

交流。 不论去论证它的存在论地位更加靠近主体还是更加靠近客体, 它揭示

的其实都是一个情境的整体性与意义的丰富性, 是主客体浑然一体或无法清

晰地区分开的一种存在状态。 而这种状态要先于清晰的主客区分, 只有在这

浑然一体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区别与远观来产生知觉主体和知觉对象, 并对对

象进行分析与归类。 以作为气氛的 “冷” (Kälte) 为例, 按照科学的解释,
“冷” 看似是一个外部的、 客观的物理现象, 这一物理现象刺激感官, 之后

转化成我们的心理状态, 就好像 “冷” 和我们是分离的两个事实一样, 只

有在 “冷” 从外部刺激我们的时候, 两者才发生关联, 因此, 我对冷的知

觉是主体对客体 “冷” 的知觉。 然而, 从具身知觉出发, 我们源始知觉到

的不是外部的 “冷” 对我的刺激, 而是 “我冷” (Mir ist kalt) 这一整体的

处身性, 在此基础上, 才有 “我感到冷” ( Ich spüre die Kälte) 、 “这里冷”
(Hier ist kalt) 、 “外面冷” ( es ist kalt draußen) 以及作为对象而能够加以分

析的 “冷”。 也就是说, 在气氛现象中, 知觉的主体与客体都是逐渐从气氛

的整体性以及知觉的过程中慢慢分化出来的。①

通过施密茨和伯梅的理论工作, 气氛被理解为 “半物”、 身体在场的场

域、 共同在场的源始间现象。 最后, 在这些定义之外, 气氛也是一个互动和

生成的过程。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 气氛不是一个现成在手的物或空

间, 作为 “半物” 和共同在场场域的气氛都是在具身性的知觉过程中以及

事物共同在场、 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和显现的。 因此, 气氛现象不仅涉及

之前提到的 “气氛是什么” 以及 “气氛是如何被身体知觉和经验的” 这两

个问题, 还应包括 “气氛现象是如何生成和显现的”, 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

题, 才能对气氛现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三、 气氛概念的哲学意义

自施密茨提出气氛概念以来, 这一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不断深入的

挖掘, 还在其他领域中产生了共鸣并被付诸具体的应用。 例如, 在艺术评论

方面, 伯梅用气氛概念去诠释艺术体验与美学的生活化现象, 为以判断力为

主导的西方传统美学开辟了新的诠释空间, 并对政治宣传和资本主义商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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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Gernot Böhme, Aisthetik Vorlesungen über Ästhetik als allgemeine Wahrnehmungslehre,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2001, pp. 38 - 39, 45。



销中对气氛的利用进行了批判。① 福克斯也应用了施密茨的气氛概念和理论

去分析在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中出现的具体问题。② 哈塞沿着施密茨的基本

观点, 对建筑及城市景观的气氛性特质进行了分析。③ 而本文主要集中于气

氛概念对哲学本身的贡献。

第一, 气氛概念促成了对情感的重新理解。 如前所述, 施密茨不但批评了

西方哲学中的情感内摄问题, 还用气氛概念为情感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的

可能性, 即情感的空间性以及极端外在的可能性。 虽然如福克斯批评的那样,

不是所有情感现象都是弥漫于空间的气氛, 但把情感理解为气氛依然对情感问

题有很大启发。 首先, 作为气氛显现的情感说明了情感与事物、 自然、 周遭环

境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内外差别, 它们共同在身体共在的场域中构成了身体的关

联项以及身体在场空间的质感。 其次, 作为气氛的情感也说明了情感的公开性

和可交流性优先于私密性, 这为集体情感或主体间的情感现象留出了空间。④

第二, 气氛概念对知觉问题也有所贡献。 对气氛的知觉不是在主客分离

前提下展开的对外在客观对象的知觉, 而是气氛性的身知, 即以身体性在场的

方式沉浸在整体性的气氛场域中去知觉世界, 并与此同时知觉自身的处身性。

首先, 气氛性的身知具有整体性。 这一整体性体现在两点上。 (1) 气

氛性的身知揭示的是包括人、 物及周遭环境在内的一个完整情境, 它们都处

于彼此有影响力的存在之中,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

意义整体。 正如上一节 “冷” 的例子显示的, 在气氛现象中, 知觉主体与

他者、 他物及周遭世界不是简单的知觉与被知觉的关系, 它们首先是在这一

情境中共同而连贯地存在着, 然后才有知觉主体和被知觉对象的分别与距

离。 (2) 气氛性的身知本身也是整体性的。⑤ 它不以 “看” 为主导, 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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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p. 39 -
47。
参 见 Thomas Fuchs, Psychopathologie von Leib und Raum phänomenologisch-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zu depressiven und paranoiden Erkrankungen, Darmstadt: Steinkopff, 2000。
参见 Jürgen Hasse, Was Räume mit uns Machen-und wir mit ihnen kritische Phänomenologie des
Raumes,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参见 Hermann Schmitz, Kollektive Atmosphären,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p. 50 - 64。
例如, 伯梅认为气氛性的知觉具有通感 ( synästhetisch) 的特征, 参见 Gernot Böhme,
Aisthetik Vorlesungen über Ästhetik als allgemeine Wahrnehmungslehre,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2001, p. 95; 福 克 斯 也 认 为 对 气 氛 的 知 觉 是 共 感 的 ( coenästhetisch ) , 参 见

Thomas Fuchs, Leib Raum Person Entwurf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nthropologie,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0, p. 214。



被清晰地分为五感, 在气氛性的身知中, 知觉的功能作为一个整体处于被气

氛浸染的场域中。
其次, 气氛性的身知具有参与性和动态性。 知觉气氛不是拉开距离、 站

在客观角度上的观, 而是身体性的参与, 包括触动、 浸染、 运动暗示、 共

鸣、 接纳等。① 它知觉到的不是对象的属性或者有关对象的信息和数据, 然

后才进行情感的处理; 气氛性的知觉本身即全情投入时获得的身体性理解,
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情感。 并且, 身体性的理解具有触发和推动的力

量。 气氛性的知觉开始于 “之间”, 也就是从被触动开始。 它一方面联结着

触动自身的他者, 另一方面也在被触动中获得表达和行动的力量, 并与此同

时成为触动和触发他者的力量。 因此, 气氛性的知觉来源于自身与他者的共

同建构和参与。
第三, 气氛概念也要求一种可以为气氛这样的 “间现象” 做出合理说

明的存在论。 气氛的模糊性究其根本是因为气氛现象与西方存在论的不相匹

配。② 伯梅把这种存在论称为 “物的存在论” (Dingontologie) 。 “物的存在

论” 不仅强调物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还强调物的封闭性以及与他者的区

别和隔离。③ 在这样的存在论中, 气氛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 它描述了某

种本不应该存在的、 缺乏本质的对象。④ 但是, 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物的世

界中吗? 在首先和源始的意义上, 世界是各种物的集合吗? 在生活中, 我们

真切地体会着各种各样的气氛, 它们不是人也不是物, 甚至没有实体, 却真

实存在着。 正如伯梅指出的那样: “当我们在运动、 饮食、 感性以及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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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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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的 触 动 参 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9; 气氛对表达和运动的浸染 ( Ausdrucks und Bewegungsanmutung) 参见 Thomas
Fuchs, Leib Raum Person Entwurf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nthropologie, Stuttgart: Klett-
Cotta, 2000, p. 214; 运 动 暗 示 ( Bewegungssuggestion ) 参 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p. 15, 18; 身 体 的 共 鸣

(Resonanz) 参 见 Hermann Schmitz, Atmosphären,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4, p. 9; 身体性的接纳 ( aufnehmen)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 27。
参见 Lorenzo Marinucci, Japanese Atmospheres: Of Sky, Wind and Breathing, in Tonino
Griffero and Marco Tedeschini, eds. , Atmosphere and Aesthetics A Plur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93 - 118。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p. 232,
236。
参见 Jens Soentgen, Die verdeckte Wirklichkeit Einführung in die neue Phänomenologie von
Hermann Schmitz, Bonn: Bouvier, 1998, pp. 68 - 69。



的身体共在中去审视身体性此在之时, 物性就未必具有优先性。”① 在此基

础上, 伯梅提出了以 “绽出” (Ekstase) 为基础的存在论。 他认为物之物性

首先不是由 “什么” (Was-Sein)、 同一性以及自足性定义的, 而是以 “绽

出” 即 “走出自身” 为其基本特征的, “绽出” 则是物存在的本真方式以及

在场的形式。② 也就是说, “绽出” 不是依附于实体物的属性, 恰恰是 “绽

出” 使得物具有了物性而成为物。 正是基于 “绽出” 的存在论, 事物才能

向他者显现, 成为有影响力的在场, 作为充满影响力的共在场域的气氛才能

得以理解。

此外, 格利菲洛也提出了 “气氛存在论” ( atmospheric ontology) 的构

想。 他认为, 作为 “半物”, 气氛不是影响力的原因, 而是影响力本身。 因

此, 对气氛的研究不再需要回溯到一个原因基底上。③ 由此可见, 气氛概念

要求一个不需要实体的存在论, 即一个基于影响力的存在论; 作为半物的气

氛不能最终归为某种实体物, 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一种具有影响力的

能量。

当然, 我们也看到, 伯梅和格利菲洛的存在论尝试虽然都包含了对 “物

的存在论” 之批判, 却都没能逃离 “物” 这一概念。 通过上一部分的分析

可以看到, 气氛不仅具有 “半物性” 和空间特质, 还是一种共同在场的现

象。 因此, 对气氛的存在论奠基不一定要从它的 “半物性” 和 “绽出” 的

空间性出发, 也可以从 “共同在场” 出发, 构建一个基于共在的存在论。

因此, 如何从 “共同在场” 出发达至 “共在” 或许会是气氛概念一个重要

的理论突破口。

四、 结语

根据本文对气氛概念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 气氛不是用于描述私人内心

情感的隐喻和修辞, 而是真实不虚的、 具有空间性和公共性的体验以及富含

·16·

王 　 旭: 新现象学的气氛概念及其哲学潜能

①

②

③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3,
p. 231.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p.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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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而是物的基本特征 ( charakterisieren) 。 参见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Berlin: Suhrkamp, 2013, p. 237。
参见 Tonino Griffero, Atmospheres Aesthetics of Emotional Spaces, London: Ashgate, 2014,
p. 120。



意义的生活现象。 从新现象学出发, 它被理解为 “半物”、 身体在场的空间

以及共同在场的 “间现象”。 通过现象学的专题化, 气氛不仅在与其他领域

结合中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 而且为哲学内部的情感、 知觉以及存在论诸议

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 本文试图对气氛概念的跨文化哲学潜能提出一些展望。 马里努奇

指出, 气氛概念本身就具有跨文化哲学潜质。 施密茨的气氛概念始于对西方

传统中情感内摄的批判, 为此, 他不得不回到远古希腊传统中寻找例证。 而

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传统中, 气氛现象并不是古老文献中的记载, 而是当下、
日常且普遍的经验。①

气氛概念的跨文化潜质不仅是一个理论的构想, 在这一方面, 日本的

气哲学与新现象学的气氛概念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互动。 例如, 小川侃和马

里努奇论述了日本气的概念与气氛概念的亲缘性,② 小川侃、 久山雄甫等

日本学者积极接纳了施密茨与伯梅的气氛学说, 并结合日本哲学、 文学与日

常生活中气的传统印证了这一学说;③ 日本学者木村敏关于气的研究也常常

被西方气氛的研究者引用并由此参与到了现象学气氛研究的理论建构过

程中。④

与之相比, 中国的气哲学与气氛概念尚未展开广泛的对话、 争论和交

锋, 对中国气概念的研究仍然主要在中国哲学领域中开展。⑤ 交流的匮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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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Lorenzo Marinucci, Japanese Atmospheres: Of Sky, Wind and Breathing, in Tonino
Griffero and Marco Tedeschini, eds. , Atmosphere and Aesthetics A Plur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93 - 95。
参 见 Tadashi Ogawa, Qi and Phenomenology of Wind, in Anthony J. Steinbock, ed. ,
Phenomenology in Japan,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98; Lorenzo
Marinucci, Mood, Ki, Humors: Elements and Atmospheres between Europe and Japan, Studi di
estetica, anno XLVII, IV serie, 2 / 2019。
参 见 Tadashi Ogawa, Qi and Phenomenology of Wind, in Anthony J. Steinbock, ed. ,
Phenomenology in Japan,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98; Yu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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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气哲学的误解。 例如, 马里努奇认为, 中国的气概念

主要局限于中医和风水领域, 而不像日本的气概念那样能描述日常现象。①

这样的看法明显是不公允的。 事实上, 中国的气概念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

强大的表达力和解释力, 还是存在论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与日本的气概念

不同, 中国的气概念不仅强调了 “以人为主体的情绪性” 和 “与人有关联

的整体的气氛”, 还 “更倾向于作为生命基础的运动能量”, 并在宋明理学

中 “在体系性的存在论中起着主要作用”。② 因此, 对新现象学的气氛概念

来说, 它与中国气哲学的对话或许不仅能够印证其基本论点, 还能对其存在

论建构有进一步的启发。
另外, 对中国的气哲学来说, 这一对话交流或许可以印证中国气哲学在

身体、 情感、 审美等问题上的看法, 并由此构成当代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桥

梁。③ 此外, 它还可以促成并丰富中国哲学中 “气的现象学” 研究。 目前,
汉语学界对气这一主题已经做过一些现象学的讨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钟

振宇一方面对气进行了专题化的现象学处理, 提出了庄子的气化现象学以及

气的身体现象学, 另一方面, 他立足于气身及其感通, 积极与梅洛 - 庞蒂、
施密茨的身体现象学进行交流, 其中也涉及施密茨的气氛理论。④ 笔者相

信, 继续并扩充这样的对话定会使 “气的现象学” 这一贯穿中西的议题变

得更加系统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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